
关于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延期披露的专项说明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森工”或“公司”）

委托，对吉林森工 2019 年年度报表进行审计，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无法

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前完成审计工作，客观上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规定由吉林森工披露经本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22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证发[2020]23 号）的规定，我们编制了本专项

说明，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业务承接情况 

我所于 2020年 2月 29日与吉林森工签订了 2019 年年报审计业务约定书。

吉林森工为我所首次承接服务客户。 

 

二、就必要工作条件、配合审计工作开展、与管理层就重大审计事项沟通

等情况 

经与管理层沟通，就审计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办公场所、交通、食宿等能

够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给予配合；公司治理层、管理层及其他部门人员能够积极

配合审计工作的开展。 

目前不存在与公司管理层就重大审计事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形。 

 

三、再次延期的原因 

1、未能在 5 月 29 日前出具审计报告的原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 ，

受疫情影响无法按原定计划向我们项目组提供完整的审计资料，我们无法按照原

定计划实施现场审计工作；北京地区分、子公司受疫情影响未能按原计划展开现

场盘点工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支持得出的审计结论。 

5 月份以来，吉林省疫情出现反复，根据吉林省防疫政策：“按照国务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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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分区分级管理规定及要求，凡是 4 月 1 日以后到

过吉林市地区的人员，都要严格按照风险等级进行管理，即：从高风险区返回的

人员，集中单独隔离 14 天，再居家单独隔离 7 天；从中风险区返回的人员，居

家单独隔离 14 天。”。公司负责年报工作的员工和年审项目组人员的行动范围受

限，无法投入全部工作力量开展审计报告和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导致我们无法

按原定计划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出具审计报告。  

我们实施吉林森工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团队成员基本为吉林省内人

员，受前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我们无法按计划进驻吉林森工在苏州各工程现

场及北京地区的分、子公司现场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能按计划实施检查记录

或文件、检查有形资产、询问、函证、现场走访等程序。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未能如期完成必要的审计工作，尚未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无法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之前出具吉林森工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 

2、目前审计工作的执行进度 

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我们已完成除园林公司及北京地区以外的其他分、

子公司现场审计工作；已完成审计计划阶段工作、控制测试及初步评价、针对年

报截止时点及期后事项的分析性程序、函证程序、进一步审计程序也在执行中；

对园林公司各地区客户及供应商走访和项目现场检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已获取部

分工程现场资料，现阶段正在核查中；对位于北京地区分、子公司已通过远程办

公方式完成财务数据的审计程序，在吉林省疫情管控结束后，合理计划安排时间，

尽快开展相应现场盘点工作。 

在未实施现场审计前，我们无法实施以下重要审计程序：实施计划的现场走

访程序、项目现场的观察、检查及盘点程序、存货的检查、抽盘程序，这些程序

将直接影响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存货及往来科目的审计结果。 

 

四、审计工作预计完成时间 

经与吉林森工协商，审计人员预计将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前完成现场审计工

作，预计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出具审计报告。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吉林森工按照中国证监会 [2020]22 号公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

[2020]23 号通知的规定，编制和披露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

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以下简称《再次延期披露公告》），说明无

法按期披露受疫情影响的具体事项和程度，披露当前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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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审议程序，并明确预计披露时间。《再次延期披露公告》所载内容，与我们

已实施吉林森工 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所取得的审计证据和了解到的相

关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为了更好地理解延期出具吉

林森工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事项，本专项说明应当与《再次延期披露公告》一

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吉林森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再次延期披露 2019年年度

报告之用途，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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